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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基于湖北省四市的农户受偿意愿问卷调查,采用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。结果表

明,农户接受征地的平均受偿意愿为101.336万元/hm2,上次征地每公顷补偿程度、征地前后非农年收入差额

程度、征地前后食品年支出差额程度、土地估算每公顷收入水平以及对土地作用的认知程度等5个因素对农户

的受偿意愿有显著影响。提出“合理拉近实际补偿与农民受偿意愿差距”是现阶段征地改革的重要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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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征地是城市新增建设用地的主要途径,为城市

经济快速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的同时,也引发了诸多

矛盾,成为社会发展的“双刃剑”。在此背景下,中央

不断提出加快推进征地制度改革的要求,然而,征地

补偿标准到底提高到什么程度才算合理,即如何科

学合理制定征地补偿标准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及难

点,而科学合理的征地补偿标准应考虑的重要因素

之一即被征地农民的受偿意愿。因此,本文拟采用

条件价值法测算被征地农民受偿意愿并选用二元

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,以期为征地

补偿标准的科学制定提供有益的参考。

  一、文献回顾

  在中央连续提出加快征地制度改革的背景下,
征地补偿问题也成了学术界的研究热点。利用中国

知网进行文献检索,结果显示,近5年来,每年以“征
地补偿”为主题公开发表的文献数量均在1200余

篇。相关研究涉及征地补偿标准[1-3]、征地补偿模

式[4-5]、征地补偿安置[6]、征地补偿主体利益分析[7]

以及征地补偿机制构建[8-9]等内容,其中征地补偿标

准研究是核心问题。王仕菊等通过对耕地经济价

值、社会价值以及生态价值进行测算,得出现行补偿

标准低于基于耕地价值的征地补偿标准的结论[1]。
程文仕等对中国现行征地补偿标准进行了评价,同

时基于市场决定理念提出了对公益性土地征收和非

公益性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的区别测算方法[2]。陈

春节等以现行规定为基础,结合北京市实际征地情

况,对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进行了量化并合理

分配土地征后增值,得出征地补偿标准可以通过宏

观经济数据进行量化的结论[3]。可见,提高征地补

偿标准不仅反映了失地农民的强烈愿望,而且是学

术界较为一致的呼吁[10-11]。
征地补偿标准的合理制定,需要科学的测算技

术支撑。条件价值法(contingentvaluationmeth-
od,CVM),又称意愿调查法,遵循效用最大化原理,
采用问卷调查,通过模拟市场来揭示消费者对环境

物品和服务的偏好,推导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或接受

补偿意愿,最终得到公共物品的非使用价值[12]。

CVM起源于美国,1963年Davis首次应用CVM研

究缅因州林地宿营、狩猎的游憩价值,后得到广泛发

展,近些年成为了国外生态与环境经济学中最重要

和应用最广泛的公共物品价值评估方法,不仅应用

于环境资源的使用价值评估领域,还用于其非使用

价值的评估。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CVM 概

念后,将该方法广泛应用于自然、环境资源的经济价

值、生态价值、社会价值以及民众意愿等方面研究,
如:杜亚平应用CVM 对东湖水质改善的经济价值

进行了评估[13],薛达元应用该方法对长白山自然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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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区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进行了评估[14],徐中民

等关于额济纳旗、黑河流域张掖地区生态系统恢复

价值评估的研究中也应用了条件价值法[15-16]。此

外,上海城市轨道交通的社会价值评估[17]、耕地的

非市场价值研究[18]、城市河流生态系统服务的支付

意愿研究[19]以及居民消费意愿[20]等研究中都运用

了此种方法。
从我国运用CVM 研究的相关案例来看,研究

主要侧重于支付意愿的调查,而对受偿意愿的研究

相对较少。目前我国征地过程中的普遍问题是补偿

标准偏低,失地农民难以维持长远生计[21-23],在这种

情形下,已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失地农民的受偿意

愿并进行了量化探讨。陈美球等基于江西省的实证

调查,对土地征收安置补偿中的农民意愿进行了分

析,调查对农民土地产权认知、长远保障需求、生活

水平变化等方面进行了统计[11]。许恒周等、郭玲霞

等学者关于农户被征地意愿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中,
证实了一些驱动因素的影响,如个人特征变量、农户

家庭特征变量、区域经济水平变量、征地补偿合理程

度变量等[24-25]。前人的研究成果将为本研究设计提

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及经验支撑。本研究拟基于农户

的受偿意愿测算征地补偿标准并分析其影响因素,
其中的模型设计及变量选择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

一步细化,选取以往征地影响程度、土地收入情况、
土地认知情况及家庭特征等四大类因素10个变量

进行分析。

  二、研究设计

  1.样本选取

湖北省地处我国中部地区,国土面积18.59万

km2,地貌类型多样,山地、丘陵、岗地和平原兼备。
湖北省是我国的农业大省,同时是国家“中部崛起”
战略的支点和中心,其省会城市武汉是中部地区唯

一的副省级城市。征地规模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

扩大,而受多种因素影响,农民接受征地意愿却相对

较低。本研究选取湖北省省会城市武汉由近及远的

4个地区:武汉、仙桃、荆门和宜昌,共涉及四市12
个县(区)25村,调查研究区域内农户的征地受偿意

愿并分析其影响因素。
本研究首先设定了武汉及周围三市为调查区

域,进入各市后有意识地选择距离该城市中心由近

及远的村作为样本村,在每个村采取随机入户的方

式挑选曾经被征地的农户作为面谈对象。一般来

说,样本量越大,统计结果的质量越高。20世纪

70-80年代期间,国外CVM 调查选择的样本一般

在100~5000份,反馈率为30%~70%;20世纪90
年代至今,国内的一些CVM 调查选择的样本一般

在100~1500份,反馈率为30%~90%。根据国

内学者的研究经验及Scheaffer抽样公式,本次研

究设定样本量目标为400份,实际发放问卷398
份,反馈率为100%,其中有效问卷354份,有效率

为89%。

2.问卷设计与调查

(1)问卷设计。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征收属于国

家因公共利益的需要而进行的强制性行为,不能通

过市场交易实现,征地补偿标准也尚未达到市场化

水平。因此,在征地补偿标准测算方法上,适合采用

一种非市场价值评估技术,因此选用了条件价值

法,即通过问卷调查,模拟交易市场,直接询问被征

地农民的受偿意愿,获取第一手资料。CVM 问卷

设计和调查实质是一个假想市场的实现过程,问卷

质量直接影响到调查结果的真实、可靠性[26]。因

此,问卷设计以追求受访者的最大理解为原则,语言

力求通俗易懂,问题设置力求简洁、清晰、明了。与

本研究有关的问卷内容主要包括:失地农民对土地

的认知调查、失地农民的受偿意愿调查、失地农民的

基本生活收入及支出情况、失地农民的社会经济特

征等几大部分。问卷的核心问题是失地农民的受偿

意愿调查,问题内容为:“为了保障您的生活水平在

征地后不下降,您认为您可以接受的最少补偿价格

是多少”。在此部分中,采用支付卡式问题并且将投

标值设为11个,从每667m2 土地补偿0.75万元到

10.5万元,同时考虑到更高或更低的投标可能,允
许受访者自由给出投标值。支付卡中的各项投标值

的意义为对失地农民的一次性货币补偿额。
(2)预调查与偏差控制。为了尽量控制CVM

中相关偏差,对调查人员进行了系统培训,并选择了

武汉市江夏区和洪山区6个村105个农户进行了预

调查。根据预调查结果,调整了问题顺序,修改了一

些专业化问题使其更易于被受访者理解和接受,然
后展开正式调查。

3.变量设置、赋值及预期方向

因被征地农民接受征地的愿意类型分为愿意与

不愿意两种,因此适宜选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其

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。模型中因变量的取

值如下:当农户愿意土地被征收时,取值1;当农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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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愿意土地被征收时,取值0。从理论上分析,结合

已有研究成果,失地农民的受偿意愿金额可能受以

前征地对家庭生活的影响情况、土地收入情况、对土

地认知情况以及家庭特征因素等影响,于是选取四

大类因素10个变量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。

π=e
β0 +β1x1+…+β10x10
1+eβ0+β1x1+…+β10

x10
(1)

  其中,π 代表农户愿意被征收土地的概率,

X1,…,X10为自变量,β0表示截距项,β1,…,β10分别

表示相应影响因子的回归系数。
选取了可能影响农户受偿意愿的四大类因素共

10个影响因子作为二元Logistic模型的自变量,分
别是:上次征地亩均补偿程度、征地前后非农年收入

差额程度、征地前后食品年支出差额程度、土地估算

亩均收入水平、土地产权认知程度、土地作用认知程

度、-受访者性别、受访者年龄、受访者学历、家庭中

须抚养人数。对各因素的影响方向进行了预判,上
次征地的亩均补偿程度应对农民征地意愿有负作

用,因为上次的补偿标准越高给农民带来的心理预

期将越高,难以接受低的补偿标准;征地前后非农收

入差额越大,说明征地有助于农民的生活改善,农民

接受征地的意愿应该越强;征地前后食品年支出差

额越大,说明征地使农民的生活成本增加,农民接受

征地的意愿可能越低;农民对土地产权及作用的认

知程度越高,说明对国家政策的理解越深,接受征地

的意愿可能越强;家庭中须抚养的人数越多,说明能

够参与土地耕作的人越少,农民越容易接受征地。

关于受访者的个人特征如性别、年龄、学历等变量的

影响方向暂时难以确定,具体见表1。

表1 自变量赋值及预期

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及定义 预期方向

以往征地
影响程度

上次征地每667m2 补偿程度(X1)

补偿金额大于5万元=6;补偿金额在2万元至5万元之间=5;补
偿金额在1万元至2万元之间=4;补偿金额在0.5万元至1万元
之间=3;补偿金额在0.2万元至0.5万元之间=2;补偿金额小于

0.2万元=1

-

征地前后非农年收入差额程度(X2)
征地前后非农年收入差额大于2.5万元=6;差额在2万至2.5万
元之间=5;差额在1.5万至2万元之间=4;差额在1万至1.5万
元之间=3;差额在0.5万至1万元之间=2;差额小于0.5万元=1

+

征地前后食品年支出差额程度(X3)
征地前后食品年支出差额大于2万=5;差额在1.5万元至2万元
之间=4;差额在1万元至1.5万元之间=3;差额在0.5万元至

1万元之间=2;差额小于0.5万元=1
-

土地收入因素
土地估算每667m2 收入水平(X4)

对土地收入的估算值大于2万元=5;估算值在1万元至2万元之
间=4;估算值在0.5万元至1万元之间=3;估算值在0.2万元至

0.5万元之间=2;估算值小于0.2万元=1
-

认知因素

土地产权认知(X5) 了解=1;不了解=0 +

土地作用认知(X6)
非常重要,土地作用选择超过6项=6;很重要,土地作用选择5
项=5;重要,土地作用选择4项=4;一般,土地作用选择3项=3;
不太重要,土地作用选择2项=2;不重要,土地作用选择1项=1

+

家庭特征因素

受访者性别(X7) 男=1;女=0 不确定

受访者年龄(X 8) 实际观察值 不确定

受访者学历(X9) 以受教育年数表示 不确定

家庭中须抚养人数(X10) 家庭中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数 +

  三、农户征地补偿意愿的描述性分析

  1.受访农户家庭特征统计与分析

本次调查对受访农户的家庭特征如受访者性

别、年龄、受教育程度及家庭中须抚养人数等进行了

统计,见表2。
从表2中可以看出,调查中考虑到了农村家庭

中一般男性为户主且有决策权,因此选择的男性样

本明显高于女性样本。受访者以中青年为主,且受

访者中大多具有小学以上学历,其中以初中学历为

主,能够满足对问卷调查的理解要求。因此,调查结

果的准确性及合理性能够得到保证。同时,受访农

户中家庭须抚养人数多在以1~2人以上,说明受访

农户的接受征地意愿可能会受此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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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2 受访者基本特征

变量 样本数 占比/% 变量 样本数 占比/%

性别
男 230 64.97

学历

未上学 30 8.47
女 124 35.03 小学 84 23.73

年龄

30岁以下 30 8.47 初中 172 48.59
31~50岁 156 44.07 高中 62 17.51
51~60岁 86 24.29 大专及以上 6 1.69
61~70岁 50 14.12

家庭中须抚养人数

0人 60 16.95
71岁以上 32 9.04 1人 118 33.33

2人 118 33.33
3人 44 12.43

4人及以上 14 3.95

  2.农户受偿意愿的统计及测算

经过对农户的受偿意愿进行整理统计发现,愿意

接受 征 地 和 不 愿 接 受 的 比 例 分 别 为89.30%和

10.70%,所以农户的受偿意愿率为89.30%。在愿意

接受征地的农户中,受偿金额以60~90万元/hm2居
多,占31.60%;其次是90~120万元/hm2的受偿金

额,占24.23%;每公顷的受偿金额小于30万元和大

于150万元的比例相对较少,分别为11.35%和

4.91%。
农户接受征地的受偿意愿采用问卷调查结果的

平均数或中位数。另外考虑零受偿意愿对结果的影

响,通过Kritrom提出的Spike模型进行修正,可得

到最终的平均受偿意愿[27]。本次问卷调查的受偿

意愿平均数为113.478万元/hm2。根据Spike模

型修正,将问卷调查结果中受偿意愿平均数乘以受

偿意 愿 率 作 为 最 终 平 均 受 偿 意 愿,即 101.336
万元/hm2。以此平均受偿意愿金额作为征地补偿

标准制定的依据。

  四、实证分析

  本文选取了可能影响农户受偿意愿的四大类因

素共10个影响因子作为二元Logistic模型的自变

量。为评估这10个预测自变量是否能显著地影响

农户的受偿意愿,在SPSS软件中利用强制进入策

略对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估计。模型系数的综合

检验显示,回归方程较显著,似然比卡方检验的观测

值22.08,概率P 值为0.015,说明采用该模型比较

合理。-2 倍 的 对 数 似 然 函 数 值 为98.611。

NagelkerkeR2 值为0.237,均说明模型拟合度较

好。回归后模型总预测正确率为91%,与回归前的

89.3%相比,提高1.7%,说明模型预测效果比较

理想。以上结果均说明本模型效果较好。各影响

表3 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

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比数比 显著性水平

X1 -0.38 0.19 0.68 0.041
X2 0.44 0.24 1.55 0.066
X3 1.04 0.58 2.82 0.072
X4 -0.55 0.30 0.57 0.062
X5 0.24 0.62 1.27 0.705
X6 0.46 0.25 1.58 0.065
X7 0.26 0.56 1.30 0.643
X8 0.00 0.02 1.00 0.915
X9 -0.13 0.10 0.88 0.210
X10 0.23 0.30 1.26 0.446
常量 0.96 2.10 2.61 0.648

因子的回归系数及显著性见表3。
模型回归结果显示,以往征地情况影响因素、土

地收入因素以及部分土地认知因素对农户的受偿意

愿影响显著,而家庭特征因素的影响并不明显。显

著影响农户受偿意愿的5个变量分别是:上次征地

每667m2 补偿程度、征地前后非农年收入差额程

度、征地前后食品年支出差额程度、土地估算每667
m2 收入水平以及对土地作用的认知程度,下面逐一

具体分析。
(1)上次征地每667m2 补偿程度与农户受偿意

愿呈负相关关系。从回归结果来看,上次征地补偿

程度在5%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,且回归系数

符号为负,说明上次征地补偿程度对农户受偿意愿

有负向影响。这可以从农户心理对征地补偿预期角

度进行解释,农户上次被征地获得的补偿越高,则对

下次征地的补偿标准预期越高,这种期待更高的补

偿心理可能使农户暂时不愿意被征收土地。
(2)征地前后非农年收入差额程度与农户受偿

意愿呈正相关关系。回归结果表明,征地前后非农

年收入差额程度在10%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,
且回归系数符号为正,说明征地前后非农年收入差

额程度对农户受偿意愿有正向影响。这个结果与预

期相符,农户家庭非农年收入与征地前相比差额越

大,说明家庭经济与生活对土地的依赖性越弱,就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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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易接受征地。
(3)征地前后食品年支出差额程度与农户受偿

意愿呈正相关关系。从回归结果看出,征地前后食

品年支出差额程度在10%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

验,且回归系数符号为正,说明征地前后食品年支出

差额程度对农户受偿意愿有正向影响。这个结果与

理论预期不同,通常理解下,征地前后食品年支出差

额程度越大,说明征地对生活成本增加带来的影响

越大,农户应越不愿意接受征地。这种结果出现的

原因可能是农户家庭中食品方面的支出普遍未能单

独核算,且对于征地带来的影响重点关注收入的变

化,支出方面相对淡化,因此未能得出与预期相同的

结果。
(4)土地估算每667m2 收入水平与农户受偿意

愿呈负相关关系。回归结果表明,对单位土地收入

的估算在10%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,且回归系

数符号为负,说明土地估算每667m2 收入水平对农

户受偿意愿有负向影响。这个结果符合预期,农户

对土地单位面积收入的估算水平越高,则越不愿意

失去土地,接受征地的意愿越弱。
(5)土地作用的认知程度与农户受偿意愿呈正

相关关系。从回归结果来看,土地作用的认知程度

在10%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,且回归系数符号

为正,说明土地作用的认知程度对农户受偿意愿有

正向影响。这可能因为对土地作用认知的越全面,
预示对土地认知的理性思维,因此对于国家征地行

为也能相对容易理解与接受。
模型中的其他5个变量对农户受偿意愿无显著

影响。

  五、结论与建议

  1.结 论

本研究通过应用CVM 方法对湖北省四市12
县(区)25村的样本进行问卷调查,选用SPSS软件

构建Logistic模型,基于农户的受偿意愿对征地补

偿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,得出失地农民的受偿意愿

平均为101.336万元/hm2。影响农户受偿意愿的

主要因素有5个,其中征地前后非农年收入差额程

度、征地前后食品年支出差额程度、土地作用认知程

度对农户的受偿意愿有正向影响,上次征地每667
m2 补偿程度与土地估算每667m2 收入水平对农户

的受偿意愿有负向影响。土地产权的认知程度、受
访者性别、年龄、学历以及家庭须抚养人数等因素与

农户受偿意愿无显著相关关系。
目前,武汉、仙桃、荆门和宜昌各市补偿标准最

高的区域也仅为74.246万元/hm2,湖北省征地补

偿现行标准与本研究结果失地农民的平均受偿意愿

相比,仍有较大差距,即与失地农民的受偿意愿仍有

差距。因此,在响应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快

推进征地制度改革要求的过程中,充分考虑失地农

民的受偿意愿是科学合理制定征地补偿标准的必要

思路。

2.建 议

基于上述结论,本文提出4点政策建议。首先,
制定征地补偿标准过程中充分考虑失地农民的受偿

意愿,拉近受偿意愿与实际补偿的差距,并合理引导

农民对于土地产权作用及相关政策的正确认知,以
此增大农民接受支持征地的意愿,推进征地的顺利

进行。其次,科学合理确定征地补偿标准后,应严格

依据标准实施补偿,避免出现经常性纵向波动及相

邻农户间补偿标准差异过大等现象,引致农民对征

地补偿的不确定预期。再次,多元化补偿方式并行,
提供条件引导失地农民增加非农收入,确保失地农

民经济有来源,生活有保障。最后,考虑提供多种补

偿方式供不同特征农户选择,实现因户制宜。对于

有较强耕种意愿及技术的农户可采取适当的留地安

置模式,鼓励规模经营提高土地收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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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andExpropriationCompensationandItsInfluencing
FactorsBasedonFarmers’WillingnesstoAccept

———BasedonSurveyDataof354farmersin25Villagesof4CitiesinHubeiProvince

WANGPai1,LINGXue-bing2

(1.SchoolofPolitics& PublicAdministration,HainanUniversity,Haikou,Hainan,570228;

2.PresidentOfficeofHainanUniversity,Haikou,Hainan,570228)

Abstract Basedonthequestionnairesurveyfromfarmers’willingnesstoacceptinfourcitiesof
Hubeiprovince,thispaperusesLogisticmodeltoanalyzetheinfluencingfactors.Theresultshowsthat
farmers’averagewillingnesstoacceptis1013355yuan/hm2,andfivefactorshavesignificantinfluence
ontheirwillingness:thepreviouscompensationlevel,thedifferenceofnon-agriculturalincomebefore
andafterlandexpropriation,thedifferenceoffoodexpenditurebeforeandafterlandexpropriation,the
expectedincomeoflandandthecognitionofthelandfunction.Therefore,thispaperproposesthat“to
closethegapbetweentheactualcompensationandfarmers’willingnesstoaccept”istheimportantdi-
rectionoflandexpropriationreformatthepresentstage.

Keywords landsystem;landexpropriationcompensation;willingnesstoaccept;contingentvalua-
tionmetho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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